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99號

原      告  協東投資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維   

訴訟代理人  沈泰基律師

            楊淳淯律師

被      告  張淞程  

            張濬騰  

            張詠甄  

            張志銘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素玲律師

被      告  普營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瑞豐  

訴訟代理人  邱靖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股權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4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先位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被告張淞程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2,308,522元，及自民國112

年9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張志銘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533,631元，及自民國112年

9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張淞程負擔79％、張志銘負擔21％。

五、本判決第二、三項於原告各以新臺幣10,700,000元、2,845,

000元為被告張淞程、張志銘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

張淞程、張志銘如各以新臺幣32,308,522元、8,533,631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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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或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

文。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追加之訴與原訴之原

因事實，有其社會事實上之共通性及關聯性，而就原請求所

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於追加之訴得加以利用，且無害於

他造當事人程序權之保障，即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

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

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

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

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

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始屬之（最高法院110年

度台抗字第1095號裁定參照）。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為：「㈠

先位聲明：⒈確認原告對被告普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

公司)有65,750股之股權存在。⒉被告張淞程應協同原告填

具股份過戶書，將被告公司股東名簿內記載被告張淞程名下

持有股份43,100股變更登記為原告持有，並將原告之公司名

及公司地址記載於被告公司股東名簿。⒊被告張濬騰應協同

原告填具股份過戶書，將被告公司股東名簿內記載被告張濬

騰名下持有股份4,450股變更登記為原告持有，並將原告之

公司名及公司地址記載於被告公司股東名簿。⒋被告張詠甄

應協同原告填具股份過戶書，將被告公司股東名簿內記載被

告張濬騰名下持有股份4,450股變更登記為原告持有，並將

原告之公司名及公司地址記載於被告公司股東名簿。⒌被告

張志銘應協同原告填具股份過戶書，將被告公司股東名簿內

記載被告張濬騰名下持有股份13,750股變更登記為原告持

有，並將原告之公司名及公司地址記載於被告公司股東名

簿。⒍確認被告張淞程與被告公司間之董事委任關係不存

在。㈡備位聲明：⒈被告張淞程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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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08,552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張志銘應給付原告8,533,631元，

及自112年9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113年4月30日以民

事準備狀變更聲明如後述原告聲明所示。經核原告所為上開

聲明變更，係屬同一次股權購買所生之債務不履行事實，是

其追加及變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而經濟上

復具有同一性，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關聯，原告請求所據事

實同一，具有共同性，即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又原請求

之訴訟及證據資料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原告亦

得因任一項勝訴而達訴訟之目的，符合民事訴訟之訴訟經濟

目的，合於首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先位部分：被告公司於86年5月16日設立登記，股份總數60

0,000股，董事長原為郭瑞豐。嗣訴外人即被告公司時任負

責人蕭正寬，以自己裝設心臟支架等為由，於112年3月間透

過訴外人即其女兒蕭尹君向原告之負責人李維表達欲卸任負

責人一職及出賣股份一事，經訴外人即原告前任負責人李文

中居中協調後，被告張淞程（同時代理張濬騰、張詠甄）、

張志銘（下稱被告等4人）均透過訴外人張敏惠表示同意共

同出售渠等全部所持有之股份各52,000股、13,750股。原告

遂擬具股權購買意向書一紙(下稱系爭意向書)，分別以買賣

價金32,308,552元、8,533,631元為要約，並交付由訴外人

伯恩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伯恩公司)所簽發（實際上該金額係

由原告實際支出，並匯入伯恩公司支票帳戶以備付）票面金

額32,308,552、8,533,631元之臺灣銀行博愛分行支票各1紙

（票號：AD0000000、AD0000000，下合稱系爭支票）予被告

張淞程、張志銘。該支票業經被告張淞程、張志銘收受後，

分別於112年9月25日、112年9月22日由被告張淞程、張志銘

各自於支票背面背書後提示付款並兌現。被告公司股份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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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於原告發出要約及被告張淞程、張志銘於系爭意向書上

簽名為承諾之意思表示即為合致，即生買賣契約之效力。然

被告等4人嗣後遲未依被告公司章程第9條規定，協同原告填

具股份過戶書，以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且經原告多次催

告後，被告等4人均置之不理。被告張淞程更與訴外人林伯

祿以112年12月5日臺中英才郵局001522號存證信函，自命為

被告公司股東，要求被告公司董事會召開股東會。復於113

年1月8日、2月2日以被告公司股東身份違法參與被告公司股

東臨時會，並以議案一決議：改選董事及以議案二決議：解

散被告公司（此二次股東臨時會之決議應屬不合法，業經另

行起訴），嚴重影響原告之股東權。因被告等4人拒絕協同

原告填具股份過戶書以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原告曾另向

鈞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以請求返還買賣價金，然被告等4人

業聲明異議，足見被告等4人亦承認股權買賣關係存在，被

告等4人自有依約使原告取得標的股份權利之義務，爰依系

爭意向書、民法第348條第2項、公司法第164條、被告公司

章程第9條規定，請求被告等4人將系爭股票背書並交付原

告，及協同原告填具股份過戶書，以交由原告向被告公司辦

理過戶登載股票名簿，並依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規定，請求

被告公司將前揭股份之移轉為股東名冊之變更。

　㈡備位部分

　　若本院認定兩造間買賣關係不成立，則原告已依系爭意向

書，交付由系爭支票予被告張淞程、張志銘。系爭支票業經

被告張淞程、張志銘收受後，分別於112年9月25日、112年9

月22日由被告張淞程、張志銘各自於支票背面背書後提示付

款並兌現，則被告等4人自始惡意而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

益，自應返還予原告，且應附加自受領時（即112年9月25

日、112年9月22日）翌日起算之利息。又被告張淞程、張志

銘將系爭支票提示付款兌現，亦屬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之權

利，或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且應自損害發生時（即112年9月25日、112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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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2日）翌日起，加給利息，請求本院擇一為有利於其之判

決等語。

　㈢並聲明：先位聲明：⒈被告張淞程應將其名下被告公司43,1

00股之股票背書並交付原告。⒉被告張濬騰應將其名下被告

公司4,450股之股票背書並交付原告。⒊被告張詠甄應將其

名下被告公司4,450股之股票背書並交付原告。⒋被告張志

銘應將其名下被告公司13,750股之股票背書並交付原告。⒌

被告等4人應協同原告填具如附件所示之股份過戶書，向被

告公司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⒍被告公司應辦理股東名冊

變更登記，將被告等4人名下如附表一所示之股份變更登記

為原告所有。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⒈

被告張淞程應給付原告32,308,552元，及自112年9月26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張志銘應給付

原告8,533,631元，及自112年9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等4人則以：

　⒈先位聲明部分：

　　被告等4人確係被告公司之股東，而系爭意向書，僅係原告

欲向蕭正寬、林伯祿、被告張淞程及被告張志銘等人購買股

票之意向書而已，並未達成買賣之合意，對具體內容之條件

(尤其涉及盈餘分派及補足稅金部分)並未談妥，未達成合

意。準此，原告請求被告張淞程將其名下43,100股、被告張

濬騰將其名下4,450股、被告張詠甄將其名下4,450股、被告

張志銘將其名下13,750股份協同原告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

記，均無理由。

　⒉備位聲明部分：

　⑴被告張淞程、張志銘為被告公司之股東，而訴外人即被告張

淞程及張志銘之母張李金秀同為伯恩公司之股東，而伯恩公

司曾經代理銷售壯生公司之醫療器材，每年營業淨利至少有

上億元，多年來有甚多盈餘，故原告所稱伯恩公司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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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票款項，實係伯恩公司給付予張李金秀多年來之股東紅利

盈餘，而因張李金秀年紀已大，由被告張志銘代為處理，否

則怎不由原告直接支付或由原告匯款給付？故原告以返還買

賣價金為由，請求被告張淞程、張志銘返還伯恩公司給付予

股東之盈餘支票款項，顯無理由。

　⑵另被告張詠甄及被告張濬騰並無簽立系爭意向書，更無收受

原告交付之支票，迄今並無收取原告或伯恩公司任何款項。

原告僅以其與被告張淞程間之糾葛，即逕認被告張詠甄及張

濬騰有不當得利，顯屬無據。是以原告請求被告張詠甄及張

濬騰返還，顯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⒊並聲明：先位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備位聲明：⑴原告之訴

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被告張淞程、被告張志銘願供擔

保，請准免予假執行。　 

　㈡被告普營股份有限公司則以：

　　被告公司認諾並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故原告於被告公司

之股東權利存在等語。

三、得心證理由

　㈠先位之訴：

　　系爭意向書之法律性質為預約，原告不得請求被告張淞程、

張濬騰、張詠甄、張志銘將名下被告公司之股分背書轉讓交

付予其、被告公司亦無義務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

　⒈按預約係約定將來訂立一定契約 (本約) 之契約。倘將來係

依所訂之契約履行而無須另訂本約者，縱名為預約，仍非預

約，究為「本約」抑係「預約」，應就當事人之意思定之，

當事人之意思不明或有爭執時，應通觀契約全體內容是否包

含契約之要素，及得否依所訂之契約即可履行而無須另訂本

約等情形決定之（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1567號、70年台上

字第1474號判例、85年度台上字第2396號判決意旨參照）。

而預約與本約之分，兩者異其性質及效力，預約權利人僅得

請求對方履行訂立本約之義務，不得逕依預定之本約內容請

求履行，又買賣預約，非不得就標的物及價金之範圍先為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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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作為將來訂立本約之張本，但不能因此即認買賣本約業

已成立(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941判例可資參照)。

　⒉經查：系爭意向書已載明：「本公司協東投資有限公司有意

願購買普營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之中部股東股

份(不含南部普營公司)股東蕭政寬…等7人，股權共53.67，

共計新台幣貳億元整購買，即日生效.

　　

　　備註：⑴此購買股份只針對上列股東於中部普營之股份，未

含該股東南部普營之股份結構，不會影響日後該股東於南部

之任何權益.⑵若盈餘分紅仍類似以往，必須補足股東該繳

稅金.⑶出售之股東五年內須遵守競業禁止條款之相關規

定.」且其上載有被告張淞程、張志銘及訴外人張敏惠之簽

名同意出售等語（見本院卷第35頁）；對照被告張淞程、張

志銘於112年9月25日、同年月22日各自於所收之支票背面背

書提示付款兌現等情(見本院卷第37、39頁)及附表一所示之

被告公司於112年9月5日股東持股狀態，除可確認原告購買

被告張淞程之股票股數、占比之股票股數、占比外，亦可知

原告與被告張淞程、張濬騰、張詠甄、張志銘已就買賣標的

及買賣價金達成合意。然參酌被告公司113年1月9日向臺灣

臺南地方法院所提之民事支付命令聲請狀之聲請理由揭櫫

支票日期 支票號碼 支票金額

蕭正寬 26.33％ 112.09.08 AQ0000000 98,118,130

林伯祿  8.67％ 112.09.08 AQ0000000 32,308,552

張淞程  8.67％ 112.09.08 AQ0000000 32,308,552

林錦紅  2.71％ 112.09.08 AQ0000000 10,098,752

李璉  2.71％ 112.09.08 AQ0000000 10,098,752 

張敏惠  2.29％ 112.09.08 AQ0000000  8,533,631

張志銘  2.29％ 112.09.08 AQ0000000  8,533,631

53.67％ 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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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人（即原告）前向債務人（即被告張淞程）提出購買

普營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權購買意向書，要約內容為由債權人

溢價收購債務人所持有之普營公司全部股份，債務人應於5

年內遵守競業禁止等約定，債務人為示誠意委託伯恩公司代

為開立支票先支付與債務人收執，債務人並已於112年9月18

日持票至銀行辦理兌現並存入『000000000000』之帳戶，

…。然雙方因為具體溝通及簽認書面契約以示確認，故為免

徒生爭議，債權人於112年11月8日發函通知債務人於股份買

賣契約上簽名及寄回予債權人，逾期未簽名及寄回者，視為

兩造買賣契約自始不成立，並請債務人於函到7日內返還價

金…」等語(見本院卷第109至111頁)，與亦有於系爭意向書

上簽名之張敏惠於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211號確認股權存在

等事件於113年9月24日行言詞辯論程序時：「(意向書有談

妥所有買賣的條件嗎?)意向書有三個備註，我們有他們講說

合約書要先簽，三個備註要履行，意向書第二條有說要補足

二年的盈餘給我們，蕭正寬跟李文忠提出這個問題，協東公

司要答應這個條件，因為當年度之盈餘還沒有分配。他們簽

名時，他們出售而已。但這三個條件協東公司還沒有答應，

我們就先簽意向書，因為之後還有買賣合約書要寫，第三項

有五年的競業禁止條款，我們還沒有答應」、「(正式的合

約、具體的內容要等到大家談妥了之後再簽正式的合約?)

是。」等證述內容(見本院卷第524頁)若合符節。足認就系

爭意向書之備註即當年度盈餘、競業禁止之限制等重要事

項，仍須由雙方另簽訂買賣契約書即本約，是原告與被告等

4人就意向書所列之股權僅成立買賣預約，原告至多僅能請

求渠等與之訂立本約，不得請求渠等將名下被告公司之股分

背書轉讓交付予其。

　⒊次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適用

下列各款之規定：一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

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

力』。」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而所謂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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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或不利益於共

同訴訟人，並非以法院審理之結果為斷，而係指「於行為當

時就形式上觀之，有利或不利於共同訴訟人」而言（最高法

院52年台上字第1930號判例意旨參照），是共同訴訟人之

中，倘有人自白、拋棄、認諾、和解等，均屬不利益於共同

訴訟人之行為（民事訴訟法第56條立法理由參看）。查：原

告主張被告等4人依系爭意向書已經同意出賣渠等所持有被

告公司股份，並依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公司

將前揭股份之移轉為股東名冊之變更，然本院裁判關於公司

法第165條構成要件之原因事實及權利存否認定，於共同訴

訟人彼此之間不能各異，換言之，須以被告等4人確實已經

出售渠等股份為前提，被告公司雖自認與認諾，然因其「形

式上不利益於其他共同訴訟人」，是依上開規定，被告公司

上開自認與認諾，對於包括被告等4人之全體共同訴訟人，

依法均不生效力，先予敘明。又被告等4人既無轉讓股份及

交付被告公司股票予原告之義務，被告公司自無義務辦理股

東名冊變更登記。

　㈡備位之訴部分：

　　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79條規定之不當得利，凡無法律

上之原因，而一方受利益，致他方受損害，即可成立，至損

益之內容是否相同，及受益人對於受損人有無侵權行為，可

以不問（最高法院65年台再字第138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本件系爭意向書既屬預約性質，而兩造亦未訂立其他本

約，則被告張淞程、張濬騰、張詠甄、張志銘僅於原告請求

時負有訂立本約義務，尚未對原告負擔移轉股權之義務，業

如前述，買賣契約既然不存在，就原告已給付予被告張淞程

32,308,552元、被告張志銘8,533,631元之買賣價金即無保

留之法律上原因，則原告基於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張

淞程、張志銘應予返還，即有所據。至被告等4人雖抗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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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支票係伯恩公司給予被告張淞程、張志銘之母親李金秀多

年來之股東紅利盈餘云云，然除與系爭意向書上載明交付系

爭支票之原因不符外，亦未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難認其

抗辯為有據。

　㈢末按不當得利受領人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或其後知之

者，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

利益，附加利息，一併償還，為民法第182條第2項前段所明

定，此係課予惡意受領人附加利息返還不當得利之責任，此

項附加之利息應自受領時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起算，與民

法第233條規定法定遲延利息有所不同（最高法院72年度台

上字第2473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意向書並非本約而為預

約，被告張淞程、張志銘於兌現系爭支票時即已知渠等受領

買賣價金為無法律上原因，故附加利息即應自兌現日翌日起

算。而該附加利息之計算並無約定或有法可循，爰依民法第

203條規定以年息5％為計。從而，原告就被告張淞程、張志

銘領取之金額32,308,552元、8,533,631元，併請求被告張

淞程、張志銘償還自其知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領系爭款項之

翌日（即112年9月26日、同年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系爭意向書、民法第348條第2項、公

司法第164條、被告公司章程第9條規定，請求被告張淞程、

張濬騰、張詠甄、張志銘將名下被告公司之股分背書轉讓交

付予其、及請求被告公司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均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備位依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之規

定，請求被告張淞程、被告張志銘分別返還買賣價金32,30

8,552元、8,533,631元，及分別自112年9月26日、112年9月

2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於

法均核無不合，爰就原告勝訴部分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分別准

許之。至原告之訴經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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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莊毓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丁文宏

附表一：普營公司112年9月5日股東持股狀態(見本院卷第485頁)

股東名稱 股票股數 占比％(小數

點第三位以下

四捨五入)

備註

蕭正寬 157,980 26.33％

林柏祿 52,020 8.67％

張淞程 43,100 7.18％

張濬騰 4,450 0.74％

張詠甄 4,450 0.74％

協東投資有限公司 200,000 33.3％

張敏惠 13,750 2.29％

張志銘 13,750 2.29％

李文彬 13,000 2.17％

李徐素雲 10,600 1.77％

李尚諭 4,450 0.74％

李海瑅 4,450 0.74％

黃勝填 13,000 2.17％

林錦紅 16,250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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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駿 16,250 2.71％

李璉 16,250 2.71％

李濬睿 16,250 2.71％

　　　　　　　　　 總計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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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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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99號
原      告  協東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維    
訴訟代理人  沈泰基律師
            楊淳淯律師
被      告  張淞程  
            張濬騰  
            張詠甄  
            張志銘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素玲律師
被      告  普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瑞豐  
訴訟代理人  邱靖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股權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先位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被告張淞程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2,308,522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張志銘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533,631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張淞程負擔79％、張志銘負擔21％。
五、本判決第二、三項於原告各以新臺幣10,700,000元、2,845,000元為被告張淞程、張志銘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張淞程、張志銘如各以新臺幣32,308,522元、8,533,63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或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追加之訴與原訴之原因事實，有其社會事實上之共通性及關聯性，而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於追加之訴得加以利用，且無害於他造當事人程序權之保障，即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始屬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095號裁定參照）。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為：「㈠先位聲明：⒈確認原告對被告普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公司)有65,750股之股權存在。⒉被告張淞程應協同原告填具股份過戶書，將被告公司股東名簿內記載被告張淞程名下持有股份43,100股變更登記為原告持有，並將原告之公司名及公司地址記載於被告公司股東名簿。⒊被告張濬騰應協同原告填具股份過戶書，將被告公司股東名簿內記載被告張濬騰名下持有股份4,450股變更登記為原告持有，並將原告之公司名及公司地址記載於被告公司股東名簿。⒋被告張詠甄應協同原告填具股份過戶書，將被告公司股東名簿內記載被告張濬騰名下持有股份4,450股變更登記為原告持有，並將原告之公司名及公司地址記載於被告公司股東名簿。⒌被告張志銘應協同原告填具股份過戶書，將被告公司股東名簿內記載被告張濬騰名下持有股份13,750股變更登記為原告持有，並將原告之公司名及公司地址記載於被告公司股東名簿。⒍確認被告張淞程與被告公司間之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㈡備位聲明：⒈被告張淞程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2,308,552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張志銘應給付原告8,533,631元，及自112年9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113年4月30日以民事準備狀變更聲明如後述原告聲明所示。經核原告所為上開聲明變更，係屬同一次股權購買所生之債務不履行事實，是其追加及變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而經濟上復具有同一性，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關聯，原告請求所據事實同一，具有共同性，即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又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原告亦得因任一項勝訴而達訴訟之目的，符合民事訴訟之訴訟經濟目的，合於首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先位部分：被告公司於86年5月16日設立登記，股份總數600,000股，董事長原為郭瑞豐。嗣訴外人即被告公司時任負責人蕭正寬，以自己裝設心臟支架等為由，於112年3月間透過訴外人即其女兒蕭尹君向原告之負責人李維表達欲卸任負責人一職及出賣股份一事，經訴外人即原告前任負責人李文中居中協調後，被告張淞程（同時代理張濬騰、張詠甄）、張志銘（下稱被告等4人）均透過訴外人張敏惠表示同意共同出售渠等全部所持有之股份各52,000股、13,750股。原告遂擬具股權購買意向書一紙(下稱系爭意向書)，分別以買賣價金32,308,552元、8,533,631元為要約，並交付由訴外人伯恩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伯恩公司)所簽發（實際上該金額係由原告實際支出，並匯入伯恩公司支票帳戶以備付）票面金額32,308,552、8,533,631元之臺灣銀行博愛分行支票各1紙（票號：AD0000000、AD0000000，下合稱系爭支票）予被告張淞程、張志銘。該支票業經被告張淞程、張志銘收受後，分別於112年9月25日、112年9月22日由被告張淞程、張志銘各自於支票背面背書後提示付款並兌現。被告公司股份讓與，於原告發出要約及被告張淞程、張志銘於系爭意向書上簽名為承諾之意思表示即為合致，即生買賣契約之效力。然被告等4人嗣後遲未依被告公司章程第9條規定，協同原告填具股份過戶書，以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且經原告多次催告後，被告等4人均置之不理。被告張淞程更與訴外人林伯祿以112年12月5日臺中英才郵局001522號存證信函，自命為被告公司股東，要求被告公司董事會召開股東會。復於113年1月8日、2月2日以被告公司股東身份違法參與被告公司股東臨時會，並以議案一決議：改選董事及以議案二決議：解散被告公司（此二次股東臨時會之決議應屬不合法，業經另行起訴），嚴重影響原告之股東權。因被告等4人拒絕協同原告填具股份過戶書以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原告曾另向鈞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以請求返還買賣價金，然被告等4人業聲明異議，足見被告等4人亦承認股權買賣關係存在，被告等4人自有依約使原告取得標的股份權利之義務，爰依系爭意向書、民法第348條第2項、公司法第164條、被告公司章程第9條規定，請求被告等4人將系爭股票背書並交付原告，及協同原告填具股份過戶書，以交由原告向被告公司辦理過戶登載股票名簿，並依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公司將前揭股份之移轉為股東名冊之變更。
　㈡備位部分
　　若本院認定兩造間買賣關係不成立，則原告已依系爭意向書，交付由系爭支票予被告張淞程、張志銘。系爭支票業經被告張淞程、張志銘收受後，分別於112年9月25日、112年9月22日由被告張淞程、張志銘各自於支票背面背書後提示付款並兌現，則被告等4人自始惡意而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自應返還予原告，且應附加自受領時（即112年9月25日、112年9月22日）翌日起算之利息。又被告張淞程、張志銘將系爭支票提示付款兌現，亦屬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或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且應自損害發生時（即112年9月25日、112年9月22日）翌日起，加給利息，請求本院擇一為有利於其之判決等語。
　㈢並聲明：先位聲明：⒈被告張淞程應將其名下被告公司43,100股之股票背書並交付原告。⒉被告張濬騰應將其名下被告公司4,450股之股票背書並交付原告。⒊被告張詠甄應將其名下被告公司4,450股之股票背書並交付原告。⒋被告張志銘應將其名下被告公司13,750股之股票背書並交付原告。⒌被告等4人應協同原告填具如附件所示之股份過戶書，向被告公司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⒍被告公司應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將被告等4人名下如附表一所示之股份變更登記為原告所有。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⒈被告張淞程應給付原告32,308,552元，及自112年9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張志銘應給付原告8,533,631元，及自112年9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等4人則以：
　⒈先位聲明部分：
　　被告等4人確係被告公司之股東，而系爭意向書，僅係原告欲向蕭正寬、林伯祿、被告張淞程及被告張志銘等人購買股票之意向書而已，並未達成買賣之合意，對具體內容之條件(尤其涉及盈餘分派及補足稅金部分)並未談妥，未達成合意。準此，原告請求被告張淞程將其名下43,100股、被告張濬騰將其名下4,450股、被告張詠甄將其名下4,450股、被告張志銘將其名下13,750股份協同原告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均無理由。
　⒉備位聲明部分：
　⑴被告張淞程、張志銘為被告公司之股東，而訴外人即被告張淞程及張志銘之母張李金秀同為伯恩公司之股東，而伯恩公司曾經代理銷售壯生公司之醫療器材，每年營業淨利至少有上億元，多年來有甚多盈餘，故原告所稱伯恩公司所支付之支票款項，實係伯恩公司給付予張李金秀多年來之股東紅利盈餘，而因張李金秀年紀已大，由被告張志銘代為處理，否則怎不由原告直接支付或由原告匯款給付？故原告以返還買賣價金為由，請求被告張淞程、張志銘返還伯恩公司給付予股東之盈餘支票款項，顯無理由。
　⑵另被告張詠甄及被告張濬騰並無簽立系爭意向書，更無收受原告交付之支票，迄今並無收取原告或伯恩公司任何款項。原告僅以其與被告張淞程間之糾葛，即逕認被告張詠甄及張濬騰有不當得利，顯屬無據。是以原告請求被告張詠甄及張濬騰返還，顯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⒊並聲明：先位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備位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被告張淞程、被告張志銘願供擔保，請准免予假執行。　 
　㈡被告普營股份有限公司則以：
　　被告公司認諾並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故原告於被告公司之股東權利存在等語。
三、得心證理由
　㈠先位之訴：
　　系爭意向書之法律性質為預約，原告不得請求被告張淞程、張濬騰、張詠甄、張志銘將名下被告公司之股分背書轉讓交付予其、被告公司亦無義務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
　⒈按預約係約定將來訂立一定契約 (本約) 之契約。倘將來係依所訂之契約履行而無須另訂本約者，縱名為預約，仍非預約，究為「本約」抑係「預約」，應就當事人之意思定之，當事人之意思不明或有爭執時，應通觀契約全體內容是否包含契約之要素，及得否依所訂之契約即可履行而無須另訂本約等情形決定之（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1567號、70年台上字第1474號判例、85年度台上字第239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預約與本約之分，兩者異其性質及效力，預約權利人僅得請求對方履行訂立本約之義務，不得逕依預定之本約內容請求履行，又買賣預約，非不得就標的物及價金之範圍先為擬定，作為將來訂立本約之張本，但不能因此即認買賣本約業已成立(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941判例可資參照)。
　⒉經查：系爭意向書已載明：「本公司協東投資有限公司有意願購買普營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之中部股東股份(不含南部普營公司)股東蕭政寬…等7人，股權共53.67，共計新台幣貳億元整購買，即日生效.
　　
		


		


		支票日期

		支票號碼

		支票金額



		蕭正寬

		26.33％

		112.09.08

		AQ0000000

		98,118,130



		林伯祿

		 8.67％

		112.09.08

		AQ0000000

		32,308,552



		張淞程

		 8.67％

		112.09.08

		AQ0000000

		32,308,552



		林錦紅

		 2.71％

		112.09.08

		AQ0000000

		10,098,752



		李璉

		 2.71％

		112.09.08

		AQ0000000

		10,098,752 



		張敏惠

		 2.29％

		112.09.08

		AQ0000000

		 8,533,631



		張志銘

		 2.29％

		112.09.08

		AQ0000000

		 8,533,631



		


		53.67％

		


		


		200,000,000







　　備註：⑴此購買股份只針對上列股東於中部普營之股份，未含該股東南部普營之股份結構，不會影響日後該股東於南部之任何權益.⑵若盈餘分紅仍類似以往，必須補足股東該繳稅金.⑶出售之股東五年內須遵守競業禁止條款之相關規定.」且其上載有被告張淞程、張志銘及訴外人張敏惠之簽名同意出售等語（見本院卷第35頁）；對照被告張淞程、張志銘於112年9月25日、同年月22日各自於所收之支票背面背書提示付款兌現等情(見本院卷第37、39頁)及附表一所示之被告公司於112年9月5日股東持股狀態，除可確認原告購買被告張淞程之股票股數、占比之股票股數、占比外，亦可知原告與被告張淞程、張濬騰、張詠甄、張志銘已就買賣標的及買賣價金達成合意。然參酌被告公司113年1月9日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所提之民事支付命令聲請狀之聲請理由揭櫫「債權人（即原告）前向債務人（即被告張淞程）提出購買普營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權購買意向書，要約內容為由債權人溢價收購債務人所持有之普營公司全部股份，債務人應於5年內遵守競業禁止等約定，債務人為示誠意委託伯恩公司代為開立支票先支付與債務人收執，債務人並已於112年9月18日持票至銀行辦理兌現並存入『000000000000』之帳戶，…。然雙方因為具體溝通及簽認書面契約以示確認，故為免徒生爭議，債權人於112年11月8日發函通知債務人於股份買賣契約上簽名及寄回予債權人，逾期未簽名及寄回者，視為兩造買賣契約自始不成立，並請債務人於函到7日內返還價金…」等語(見本院卷第109至111頁)，與亦有於系爭意向書上簽名之張敏惠於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211號確認股權存在等事件於113年9月24日行言詞辯論程序時：「(意向書有談妥所有買賣的條件嗎?)意向書有三個備註，我們有他們講說合約書要先簽，三個備註要履行，意向書第二條有說要補足二年的盈餘給我們，蕭正寬跟李文忠提出這個問題，協東公司要答應這個條件，因為當年度之盈餘還沒有分配。他們簽名時，他們出售而已。但這三個條件協東公司還沒有答應，我們就先簽意向書，因為之後還有買賣合約書要寫，第三項有五年的競業禁止條款，我們還沒有答應」、「(正式的合約、具體的內容要等到大家談妥了之後再簽正式的合約?)是。」等證述內容(見本院卷第524頁)若合符節。足認就系爭意向書之備註即當年度盈餘、競業禁止之限制等重要事項，仍須由雙方另簽訂買賣契約書即本約，是原告與被告等4人就意向書所列之股權僅成立買賣預約，原告至多僅能請求渠等與之訂立本約，不得請求渠等將名下被告公司之股分背書轉讓交付予其。
　⒊次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適用下列各款之規定：一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而所謂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或不利益於共同訴訟人，並非以法院審理之結果為斷，而係指「於行為當時就形式上觀之，有利或不利於共同訴訟人」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930號判例意旨參照），是共同訴訟人之中，倘有人自白、拋棄、認諾、和解等，均屬不利益於共同訴訟人之行為（民事訴訟法第56條立法理由參看）。查：原告主張被告等4人依系爭意向書已經同意出賣渠等所持有被告公司股份，並依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公司將前揭股份之移轉為股東名冊之變更，然本院裁判關於公司法第165條構成要件之原因事實及權利存否認定，於共同訴訟人彼此之間不能各異，換言之，須以被告等4人確實已經出售渠等股份為前提，被告公司雖自認與認諾，然因其「形式上不利益於其他共同訴訟人」，是依上開規定，被告公司上開自認與認諾，對於包括被告等4人之全體共同訴訟人，依法均不生效力，先予敘明。又被告等4人既無轉讓股份及交付被告公司股票予原告之義務，被告公司自無義務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
　㈡備位之訴部分：
　　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79條規定之不當得利，凡無法律上之原因，而一方受利益，致他方受損害，即可成立，至損益之內容是否相同，及受益人對於受損人有無侵權行為，可以不問（最高法院65年台再字第13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系爭意向書既屬預約性質，而兩造亦未訂立其他本約，則被告張淞程、張濬騰、張詠甄、張志銘僅於原告請求時負有訂立本約義務，尚未對原告負擔移轉股權之義務，業如前述，買賣契約既然不存在，就原告已給付予被告張淞程32,308,552元、被告張志銘8,533,631元之買賣價金即無保留之法律上原因，則原告基於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張淞程、張志銘應予返還，即有所據。至被告等4人雖抗辯系爭支票係伯恩公司給予被告張淞程、張志銘之母親李金秀多年來之股東紅利盈餘云云，然除與系爭意向書上載明交付系爭支票之原因不符外，亦未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難認其抗辯為有據。
　㈢末按不當得利受領人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或其後知之者，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利益，附加利息，一併償還，為民法第182條第2項前段所明定，此係課予惡意受領人附加利息返還不當得利之責任，此項附加之利息應自受領時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起算，與民法第233條規定法定遲延利息有所不同（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2473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意向書並非本約而為預約，被告張淞程、張志銘於兌現系爭支票時即已知渠等受領買賣價金為無法律上原因，故附加利息即應自兌現日翌日起算。而該附加利息之計算並無約定或有法可循，爰依民法第203條規定以年息5％為計。從而，原告就被告張淞程、張志銘領取之金額32,308,552元、8,533,631元，併請求被告張淞程、張志銘償還自其知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領系爭款項之翌日（即112年9月26日、同年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系爭意向書、民法第348條第2項、公司法第164條、被告公司章程第9條規定，請求被告張淞程、張濬騰、張詠甄、張志銘將名下被告公司之股分背書轉讓交付予其、及請求被告公司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備位依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張淞程、被告張志銘分別返還買賣價金32,308,552元、8,533,631元，及分別自112年9月26日、112年9月2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於法均核無不合，爰就原告勝訴部分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分別准許之。至原告之訴經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莊毓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丁文宏
附表一：普營公司112年9月5日股東持股狀態(見本院卷第485頁)
		股東名稱

		股票股數

		占比％(小數點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

		備註



		蕭正寬

		157,980

		26.33％

		




		林柏祿

		52,020

		8.67％

		




		張淞程

		43,100

		7.18％

		




		張濬騰

		4,450

		0.74％

		




		張詠甄

		4,450

		0.74％

		




		協東投資有限公司

		200,000

		33.3％

		




		張敏惠

		13,750

		2.29％

		




		張志銘

		13,750

		2.29％

		




		李文彬

		13,000

		2.17％

		




		李徐素雲

		10,600

		1.77％

		




		李尚諭

		4,450

		0.74％

		




		李海瑅

		4,450

		0.74％

		




		黃勝填

		13,000

		2.17％

		




		林錦紅

		16,250

		2.71％

		




		李駿

		16,250

		2.71％

		




		李璉

		16,250

		2.71％

		




		李濬睿

		16,250

		2.71％

		




		　　　　　　　　　 總計

		600,000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99號

原      告  協東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維    

訴訟代理人  沈泰基律師

            楊淳淯律師

被      告  張淞程  

            張濬騰  

            張詠甄  

            張志銘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素玲律師

被      告  普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瑞豐  

訴訟代理人  邱靖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股權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4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先位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被告張淞程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2,308,522元，及自民國112

    年9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張志銘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533,631元，及自民國112年

    9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張淞程負擔79％、張志銘負擔21％。

五、本判決第二、三項於原告各以新臺幣10,700,000元、2,845,

    000元為被告張淞程、張志銘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

    張淞程、張志銘如各以新臺幣32,308,522元、8,533,631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或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追加之訴與原訴之原因

    事實，有其社會事實上之共通性及關聯性，而就原請求所主

    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於追加之訴得加以利用，且無害於他

    造當事人程序權之保障，即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

    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

    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

    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

    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

    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始屬之（最高法院110年度

    台抗字第1095號裁定參照）。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為：「㈠先

    位聲明：⒈確認原告對被告普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公司

    )有65,750股之股權存在。⒉被告張淞程應協同原告填具股份

    過戶書，將被告公司股東名簿內記載被告張淞程名下持有股

    份43,100股變更登記為原告持有，並將原告之公司名及公司

    地址記載於被告公司股東名簿。⒊被告張濬騰應協同原告填

    具股份過戶書，將被告公司股東名簿內記載被告張濬騰名下

    持有股份4,450股變更登記為原告持有，並將原告之公司名

    及公司地址記載於被告公司股東名簿。⒋被告張詠甄應協同

    原告填具股份過戶書，將被告公司股東名簿內記載被告張濬

    騰名下持有股份4,450股變更登記為原告持有，並將原告之

    公司名及公司地址記載於被告公司股東名簿。⒌被告張志銘

    應協同原告填具股份過戶書，將被告公司股東名簿內記載被

    告張濬騰名下持有股份13,750股變更登記為原告持有，並將

    原告之公司名及公司地址記載於被告公司股東名簿。⒍確認

    被告張淞程與被告公司間之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㈡備位聲

    明：⒈被告張淞程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2,308,552元

    ，及自民國112年9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⒉被告張志銘應給付原告8,533,631元，及自112年9月23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嗣於113年4月30日以民事準備狀變更聲明

    如後述原告聲明所示。經核原告所為上開聲明變更，係屬同

    一次股權購買所生之債務不履行事實，是其追加及變更，與

    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而經濟上復具有同一性，在

    社會生活上可認為關聯，原告請求所據事實同一，具有共同

    性，即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又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

    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原告亦得因任一項勝訴而

    達訴訟之目的，符合民事訴訟之訴訟經濟目的，合於首揭規

    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先位部分：被告公司於86年5月16日設立登記，股份總數600,

    000股，董事長原為郭瑞豐。嗣訴外人即被告公司時任負責

    人蕭正寬，以自己裝設心臟支架等為由，於112年3月間透過

    訴外人即其女兒蕭尹君向原告之負責人李維表達欲卸任負責

    人一職及出賣股份一事，經訴外人即原告前任負責人李文中

    居中協調後，被告張淞程（同時代理張濬騰、張詠甄）、張

    志銘（下稱被告等4人）均透過訴外人張敏惠表示同意共同

    出售渠等全部所持有之股份各52,000股、13,750股。原告遂

    擬具股權購買意向書一紙(下稱系爭意向書)，分別以買賣價

    金32,308,552元、8,533,631元為要約，並交付由訴外人伯

    恩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伯恩公司)所簽發（實際上該金額係由

    原告實際支出，並匯入伯恩公司支票帳戶以備付）票面金額

    32,308,552、8,533,631元之臺灣銀行博愛分行支票各1紙（

    票號：AD0000000、AD0000000，下合稱系爭支票）予被告張

    淞程、張志銘。該支票業經被告張淞程、張志銘收受後，分

    別於112年9月25日、112年9月22日由被告張淞程、張志銘各

    自於支票背面背書後提示付款並兌現。被告公司股份讓與，

    於原告發出要約及被告張淞程、張志銘於系爭意向書上簽名

    為承諾之意思表示即為合致，即生買賣契約之效力。然被告

    等4人嗣後遲未依被告公司章程第9條規定，協同原告填具股

    份過戶書，以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且經原告多次催告後

    ，被告等4人均置之不理。被告張淞程更與訴外人林伯祿以1

    12年12月5日臺中英才郵局001522號存證信函，自命為被告

    公司股東，要求被告公司董事會召開股東會。復於113年1月

    8日、2月2日以被告公司股東身份違法參與被告公司股東臨

    時會，並以議案一決議：改選董事及以議案二決議：解散被

    告公司（此二次股東臨時會之決議應屬不合法，業經另行起

    訴），嚴重影響原告之股東權。因被告等4人拒絕協同原告

    填具股份過戶書以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原告曾另向鈞院

    聲請核發支付命令以請求返還買賣價金，然被告等4人業聲

    明異議，足見被告等4人亦承認股權買賣關係存在，被告等4

    人自有依約使原告取得標的股份權利之義務，爰依系爭意向

    書、民法第348條第2項、公司法第164條、被告公司章程第9

    條規定，請求被告等4人將系爭股票背書並交付原告，及協

    同原告填具股份過戶書，以交由原告向被告公司辦理過戶登

    載股票名簿，並依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公司

    將前揭股份之移轉為股東名冊之變更。

　㈡備位部分

　　若本院認定兩造間買賣關係不成立，則原告已依系爭意向書

    ，交付由系爭支票予被告張淞程、張志銘。系爭支票業經被

    告張淞程、張志銘收受後，分別於112年9月25日、112年9月

    22日由被告張淞程、張志銘各自於支票背面背書後提示付款

    並兌現，則被告等4人自始惡意而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

    ，自應返還予原告，且應附加自受領時（即112年9月25日、

    112年9月22日）翌日起算之利息。又被告張淞程、張志銘將

    系爭支票提示付款兌現，亦屬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或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且應自損害發生時（即112年9月25日、112年9月22日

    ）翌日起，加給利息，請求本院擇一為有利於其之判決等語

    。

　㈢並聲明：先位聲明：⒈被告張淞程應將其名下被告公司43,100

    股之股票背書並交付原告。⒉被告張濬騰應將其名下被告公

    司4,450股之股票背書並交付原告。⒊被告張詠甄應將其名下

    被告公司4,450股之股票背書並交付原告。⒋被告張志銘應將

    其名下被告公司13,750股之股票背書並交付原告。⒌被告等4

    人應協同原告填具如附件所示之股份過戶書，向被告公司辦

    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⒍被告公司應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

    ，將被告等4人名下如附表一所示之股份變更登記為原告所

    有。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⒈被告張淞程

    應給付原告32,308,552元，及自112年9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張志銘應給付原告8,533,631

    元，及自112年9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等4人則以：

　⒈先位聲明部分：

　　被告等4人確係被告公司之股東，而系爭意向書，僅係原告

    欲向蕭正寬、林伯祿、被告張淞程及被告張志銘等人購買股

    票之意向書而已，並未達成買賣之合意，對具體內容之條件

    (尤其涉及盈餘分派及補足稅金部分)並未談妥，未達成合意

    。準此，原告請求被告張淞程將其名下43,100股、被告張濬

    騰將其名下4,450股、被告張詠甄將其名下4,450股、被告張

    志銘將其名下13,750股份協同原告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

    均無理由。

　⒉備位聲明部分：

　⑴被告張淞程、張志銘為被告公司之股東，而訴外人即被告張

    淞程及張志銘之母張李金秀同為伯恩公司之股東，而伯恩公

    司曾經代理銷售壯生公司之醫療器材，每年營業淨利至少有

    上億元，多年來有甚多盈餘，故原告所稱伯恩公司所支付之

    支票款項，實係伯恩公司給付予張李金秀多年來之股東紅利

    盈餘，而因張李金秀年紀已大，由被告張志銘代為處理，否

    則怎不由原告直接支付或由原告匯款給付？故原告以返還買

    賣價金為由，請求被告張淞程、張志銘返還伯恩公司給付予

    股東之盈餘支票款項，顯無理由。

　⑵另被告張詠甄及被告張濬騰並無簽立系爭意向書，更無收受

    原告交付之支票，迄今並無收取原告或伯恩公司任何款項。

    原告僅以其與被告張淞程間之糾葛，即逕認被告張詠甄及張

    濬騰有不當得利，顯屬無據。是以原告請求被告張詠甄及張

    濬騰返還，顯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⒊並聲明：先位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備位聲明：⑴原告之訴駁

    回。⑵如受不利判決，被告張淞程、被告張志銘願供擔保，

    請准免予假執行。　 

　㈡被告普營股份有限公司則以：

　　被告公司認諾並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故原告於被告公司

    之股東權利存在等語。

三、得心證理由

　㈠先位之訴：

　　系爭意向書之法律性質為預約，原告不得請求被告張淞程、

    張濬騰、張詠甄、張志銘將名下被告公司之股分背書轉讓交

    付予其、被告公司亦無義務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

　⒈按預約係約定將來訂立一定契約 (本約) 之契約。倘將來係

    依所訂之契約履行而無須另訂本約者，縱名為預約，仍非預

    約，究為「本約」抑係「預約」，應就當事人之意思定之，

    當事人之意思不明或有爭執時，應通觀契約全體內容是否包

    含契約之要素，及得否依所訂之契約即可履行而無須另訂本

    約等情形決定之（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1567號、70年台上

    字第1474號判例、85年度台上字第2396號判決意旨參照）。

    而預約與本約之分，兩者異其性質及效力，預約權利人僅得

    請求對方履行訂立本約之義務，不得逕依預定之本約內容請

    求履行，又買賣預約，非不得就標的物及價金之範圍先為擬

    定，作為將來訂立本約之張本，但不能因此即認買賣本約業

    已成立(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941判例可資參照)。

　⒉經查：系爭意向書已載明：「本公司協東投資有限公司有意

    願購買普營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之中部股東股

    份(不含南部普營公司)股東蕭政寬…等7人，股權共53.67，

    共計新台幣貳億元整購買，即日生效.

　　

  支票日期 支票號碼 支票金額 蕭正寬 26.33％ 112.09.08 AQ0000000 98,118,130 林伯祿  8.67％ 112.09.08 AQ0000000 32,308,552 張淞程  8.67％ 112.09.08 AQ0000000 32,308,552 林錦紅  2.71％ 112.09.08 AQ0000000 10,098,752 李璉  2.71％ 112.09.08 AQ0000000 10,098,752  張敏惠  2.29％ 112.09.08 AQ0000000  8,533,631 張志銘  2.29％ 112.09.08 AQ0000000  8,533,631  53.67％   200,000,000 

　　備註：⑴此購買股份只針對上列股東於中部普營之股份，未

    含該股東南部普營之股份結構，不會影響日後該股東於南部

    之任何權益.⑵若盈餘分紅仍類似以往，必須補足股東該繳稅

    金.⑶出售之股東五年內須遵守競業禁止條款之相關規定.」

    且其上載有被告張淞程、張志銘及訴外人張敏惠之簽名同意

    出售等語（見本院卷第35頁）；對照被告張淞程、張志銘於

    112年9月25日、同年月22日各自於所收之支票背面背書提示

    付款兌現等情(見本院卷第37、39頁)及附表一所示之被告公

    司於112年9月5日股東持股狀態，除可確認原告購買被告張

    淞程之股票股數、占比之股票股數、占比外，亦可知原告與

    被告張淞程、張濬騰、張詠甄、張志銘已就買賣標的及買賣

    價金達成合意。然參酌被告公司113年1月9日向臺灣臺南地

    方法院所提之民事支付命令聲請狀之聲請理由揭櫫「債權人

    （即原告）前向債務人（即被告張淞程）提出購買普營股份

    有限公司之股權購買意向書，要約內容為由債權人溢價收購

    債務人所持有之普營公司全部股份，債務人應於5年內遵守

    競業禁止等約定，債務人為示誠意委託伯恩公司代為開立支

    票先支付與債務人收執，債務人並已於112年9月18日持票至

    銀行辦理兌現並存入『000000000000』之帳戶，…。然雙方因

    為具體溝通及簽認書面契約以示確認，故為免徒生爭議，債

    權人於112年11月8日發函通知債務人於股份買賣契約上簽名

    及寄回予債權人，逾期未簽名及寄回者，視為兩造買賣契約

    自始不成立，並請債務人於函到7日內返還價金…」等語(見

    本院卷第109至111頁)，與亦有於系爭意向書上簽名之張敏

    惠於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211號確認股權存在等事件於113

    年9月24日行言詞辯論程序時：「(意向書有談妥所有買賣的

    條件嗎?)意向書有三個備註，我們有他們講說合約書要先簽

    ，三個備註要履行，意向書第二條有說要補足二年的盈餘給

    我們，蕭正寬跟李文忠提出這個問題，協東公司要答應這個

    條件，因為當年度之盈餘還沒有分配。他們簽名時，他們出

    售而已。但這三個條件協東公司還沒有答應，我們就先簽意

    向書，因為之後還有買賣合約書要寫，第三項有五年的競業

    禁止條款，我們還沒有答應」、「(正式的合約、具體的內

    容要等到大家談妥了之後再簽正式的合約?)是。」等證述內

    容(見本院卷第524頁)若合符節。足認就系爭意向書之備註

    即當年度盈餘、競業禁止之限制等重要事項，仍須由雙方另

    簽訂買賣契約書即本約，是原告與被告等4人就意向書所列

    之股權僅成立買賣預約，原告至多僅能請求渠等與之訂立本

    約，不得請求渠等將名下被告公司之股分背書轉讓交付予其

    。

　⒊次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適用

    下列各款之規定：一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

    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

    力』。」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而所謂共

    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或不利益於共

    同訴訟人，並非以法院審理之結果為斷，而係指「於行為當

    時就形式上觀之，有利或不利於共同訴訟人」而言（最高法

    院52年台上字第1930號判例意旨參照），是共同訴訟人之中

    ，倘有人自白、拋棄、認諾、和解等，均屬不利益於共同訴

    訟人之行為（民事訴訟法第56條立法理由參看）。查：原告

    主張被告等4人依系爭意向書已經同意出賣渠等所持有被告

    公司股份，並依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公司將

    前揭股份之移轉為股東名冊之變更，然本院裁判關於公司法

    第165條構成要件之原因事實及權利存否認定，於共同訴訟

    人彼此之間不能各異，換言之，須以被告等4人確實已經出

    售渠等股份為前提，被告公司雖自認與認諾，然因其「形式

    上不利益於其他共同訴訟人」，是依上開規定，被告公司上

    開自認與認諾，對於包括被告等4人之全體共同訴訟人，依

    法均不生效力，先予敘明。又被告等4人既無轉讓股份及交

    付被告公司股票予原告之義務，被告公司自無義務辦理股東

    名冊變更登記。

　㈡備位之訴部分：

　　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79條規定之不當得利，凡無法律

    上之原因，而一方受利益，致他方受損害，即可成立，至損

    益之內容是否相同，及受益人對於受損人有無侵權行為，可

    以不問（最高法院65年台再字第13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本件系爭意向書既屬預約性質，而兩造亦未訂立其他本約

    ，則被告張淞程、張濬騰、張詠甄、張志銘僅於原告請求時

    負有訂立本約義務，尚未對原告負擔移轉股權之義務，業如

    前述，買賣契約既然不存在，就原告已給付予被告張淞程32

    ,308,552元、被告張志銘8,533,631元之買賣價金即無保留

    之法律上原因，則原告基於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張淞

    程、張志銘應予返還，即有所據。至被告等4人雖抗辯系爭

    支票係伯恩公司給予被告張淞程、張志銘之母親李金秀多年

    來之股東紅利盈餘云云，然除與系爭意向書上載明交付系爭

    支票之原因不符外，亦未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難認其抗

    辯為有據。

　㈢末按不當得利受領人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或其後知之

    者，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

    利益，附加利息，一併償還，為民法第182條第2項前段所明

    定，此係課予惡意受領人附加利息返還不當得利之責任，此

    項附加之利息應自受領時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起算，與民

    法第233條規定法定遲延利息有所不同（最高法院72年度台

    上字第2473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意向書並非本約而為預

    約，被告張淞程、張志銘於兌現系爭支票時即已知渠等受領

    買賣價金為無法律上原因，故附加利息即應自兌現日翌日起

    算。而該附加利息之計算並無約定或有法可循，爰依民法第

    203條規定以年息5％為計。從而，原告就被告張淞程、張志

    銘領取之金額32,308,552元、8,533,631元，併請求被告張

    淞程、張志銘償還自其知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領系爭款項之

    翌日（即112年9月26日、同年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系爭意向書、民法第348條第2項、公

    司法第164條、被告公司章程第9條規定，請求被告張淞程、

    張濬騰、張詠甄、張志銘將名下被告公司之股分背書轉讓交

    付予其、及請求被告公司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均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備位依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之規定

    ，請求被告張淞程、被告張志銘分別返還買賣價金32,308,5

    52元、8,533,631元，及分別自112年9月26日、112年9月23

    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

五、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於

    法均核無不合，爰就原告勝訴部分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分別准

    許之。至原告之訴經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

    ，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莊毓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丁文宏

附表一：普營公司112年9月5日股東持股狀態(見本院卷第485頁)

股東名稱 股票股數 占比％(小數點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 備註 蕭正寬 157,980 26.33％  林柏祿 52,020 8.67％  張淞程 43,100 7.18％  張濬騰 4,450 0.74％  張詠甄 4,450 0.74％  協東投資有限公司 200,000 33.3％  張敏惠 13,750 2.29％  張志銘 13,750 2.29％  李文彬 13,000 2.17％  李徐素雲 10,600 1.77％  李尚諭 4,450 0.74％  李海瑅 4,450 0.74％  黃勝填 13,000 2.17％  林錦紅 16,250 2.71％  李駿 16,250 2.71％  李璉 16,250 2.71％  李濬睿 16,250 2.71％  　　　　　　　　　 總計 600,000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99號
原      告  協東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維    
訴訟代理人  沈泰基律師
            楊淳淯律師
被      告  張淞程  
            張濬騰  
            張詠甄  
            張志銘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素玲律師
被      告  普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瑞豐  
訴訟代理人  邱靖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股權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先位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被告張淞程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2,308,522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張志銘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533,631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張淞程負擔79％、張志銘負擔21％。
五、本判決第二、三項於原告各以新臺幣10,700,000元、2,845,000元為被告張淞程、張志銘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張淞程、張志銘如各以新臺幣32,308,522元、8,533,63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或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追加之訴與原訴之原因事實，有其社會事實上之共通性及關聯性，而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於追加之訴得加以利用，且無害於他造當事人程序權之保障，即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始屬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095號裁定參照）。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為：「㈠先位聲明：⒈確認原告對被告普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公司)有65,750股之股權存在。⒉被告張淞程應協同原告填具股份過戶書，將被告公司股東名簿內記載被告張淞程名下持有股份43,100股變更登記為原告持有，並將原告之公司名及公司地址記載於被告公司股東名簿。⒊被告張濬騰應協同原告填具股份過戶書，將被告公司股東名簿內記載被告張濬騰名下持有股份4,450股變更登記為原告持有，並將原告之公司名及公司地址記載於被告公司股東名簿。⒋被告張詠甄應協同原告填具股份過戶書，將被告公司股東名簿內記載被告張濬騰名下持有股份4,450股變更登記為原告持有，並將原告之公司名及公司地址記載於被告公司股東名簿。⒌被告張志銘應協同原告填具股份過戶書，將被告公司股東名簿內記載被告張濬騰名下持有股份13,750股變更登記為原告持有，並將原告之公司名及公司地址記載於被告公司股東名簿。⒍確認被告張淞程與被告公司間之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㈡備位聲明：⒈被告張淞程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2,308,552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張志銘應給付原告8,533,631元，及自112年9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113年4月30日以民事準備狀變更聲明如後述原告聲明所示。經核原告所為上開聲明變更，係屬同一次股權購買所生之債務不履行事實，是其追加及變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而經濟上復具有同一性，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關聯，原告請求所據事實同一，具有共同性，即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又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原告亦得因任一項勝訴而達訴訟之目的，符合民事訴訟之訴訟經濟目的，合於首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先位部分：被告公司於86年5月16日設立登記，股份總數600,000股，董事長原為郭瑞豐。嗣訴外人即被告公司時任負責人蕭正寬，以自己裝設心臟支架等為由，於112年3月間透過訴外人即其女兒蕭尹君向原告之負責人李維表達欲卸任負責人一職及出賣股份一事，經訴外人即原告前任負責人李文中居中協調後，被告張淞程（同時代理張濬騰、張詠甄）、張志銘（下稱被告等4人）均透過訴外人張敏惠表示同意共同出售渠等全部所持有之股份各52,000股、13,750股。原告遂擬具股權購買意向書一紙(下稱系爭意向書)，分別以買賣價金32,308,552元、8,533,631元為要約，並交付由訴外人伯恩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伯恩公司)所簽發（實際上該金額係由原告實際支出，並匯入伯恩公司支票帳戶以備付）票面金額32,308,552、8,533,631元之臺灣銀行博愛分行支票各1紙（票號：AD0000000、AD0000000，下合稱系爭支票）予被告張淞程、張志銘。該支票業經被告張淞程、張志銘收受後，分別於112年9月25日、112年9月22日由被告張淞程、張志銘各自於支票背面背書後提示付款並兌現。被告公司股份讓與，於原告發出要約及被告張淞程、張志銘於系爭意向書上簽名為承諾之意思表示即為合致，即生買賣契約之效力。然被告等4人嗣後遲未依被告公司章程第9條規定，協同原告填具股份過戶書，以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且經原告多次催告後，被告等4人均置之不理。被告張淞程更與訴外人林伯祿以112年12月5日臺中英才郵局001522號存證信函，自命為被告公司股東，要求被告公司董事會召開股東會。復於113年1月8日、2月2日以被告公司股東身份違法參與被告公司股東臨時會，並以議案一決議：改選董事及以議案二決議：解散被告公司（此二次股東臨時會之決議應屬不合法，業經另行起訴），嚴重影響原告之股東權。因被告等4人拒絕協同原告填具股份過戶書以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原告曾另向鈞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以請求返還買賣價金，然被告等4人業聲明異議，足見被告等4人亦承認股權買賣關係存在，被告等4人自有依約使原告取得標的股份權利之義務，爰依系爭意向書、民法第348條第2項、公司法第164條、被告公司章程第9條規定，請求被告等4人將系爭股票背書並交付原告，及協同原告填具股份過戶書，以交由原告向被告公司辦理過戶登載股票名簿，並依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公司將前揭股份之移轉為股東名冊之變更。
　㈡備位部分
　　若本院認定兩造間買賣關係不成立，則原告已依系爭意向書，交付由系爭支票予被告張淞程、張志銘。系爭支票業經被告張淞程、張志銘收受後，分別於112年9月25日、112年9月22日由被告張淞程、張志銘各自於支票背面背書後提示付款並兌現，則被告等4人自始惡意而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自應返還予原告，且應附加自受領時（即112年9月25日、112年9月22日）翌日起算之利息。又被告張淞程、張志銘將系爭支票提示付款兌現，亦屬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或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且應自損害發生時（即112年9月25日、112年9月22日）翌日起，加給利息，請求本院擇一為有利於其之判決等語。
　㈢並聲明：先位聲明：⒈被告張淞程應將其名下被告公司43,100股之股票背書並交付原告。⒉被告張濬騰應將其名下被告公司4,450股之股票背書並交付原告。⒊被告張詠甄應將其名下被告公司4,450股之股票背書並交付原告。⒋被告張志銘應將其名下被告公司13,750股之股票背書並交付原告。⒌被告等4人應協同原告填具如附件所示之股份過戶書，向被告公司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⒍被告公司應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將被告等4人名下如附表一所示之股份變更登記為原告所有。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⒈被告張淞程應給付原告32,308,552元，及自112年9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張志銘應給付原告8,533,631元，及自112年9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等4人則以：
　⒈先位聲明部分：
　　被告等4人確係被告公司之股東，而系爭意向書，僅係原告欲向蕭正寬、林伯祿、被告張淞程及被告張志銘等人購買股票之意向書而已，並未達成買賣之合意，對具體內容之條件(尤其涉及盈餘分派及補足稅金部分)並未談妥，未達成合意。準此，原告請求被告張淞程將其名下43,100股、被告張濬騰將其名下4,450股、被告張詠甄將其名下4,450股、被告張志銘將其名下13,750股份協同原告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均無理由。
　⒉備位聲明部分：
　⑴被告張淞程、張志銘為被告公司之股東，而訴外人即被告張淞程及張志銘之母張李金秀同為伯恩公司之股東，而伯恩公司曾經代理銷售壯生公司之醫療器材，每年營業淨利至少有上億元，多年來有甚多盈餘，故原告所稱伯恩公司所支付之支票款項，實係伯恩公司給付予張李金秀多年來之股東紅利盈餘，而因張李金秀年紀已大，由被告張志銘代為處理，否則怎不由原告直接支付或由原告匯款給付？故原告以返還買賣價金為由，請求被告張淞程、張志銘返還伯恩公司給付予股東之盈餘支票款項，顯無理由。
　⑵另被告張詠甄及被告張濬騰並無簽立系爭意向書，更無收受原告交付之支票，迄今並無收取原告或伯恩公司任何款項。原告僅以其與被告張淞程間之糾葛，即逕認被告張詠甄及張濬騰有不當得利，顯屬無據。是以原告請求被告張詠甄及張濬騰返還，顯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⒊並聲明：先位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備位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被告張淞程、被告張志銘願供擔保，請准免予假執行。　 
　㈡被告普營股份有限公司則以：
　　被告公司認諾並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故原告於被告公司之股東權利存在等語。
三、得心證理由
　㈠先位之訴：
　　系爭意向書之法律性質為預約，原告不得請求被告張淞程、張濬騰、張詠甄、張志銘將名下被告公司之股分背書轉讓交付予其、被告公司亦無義務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
　⒈按預約係約定將來訂立一定契約 (本約) 之契約。倘將來係依所訂之契約履行而無須另訂本約者，縱名為預約，仍非預約，究為「本約」抑係「預約」，應就當事人之意思定之，當事人之意思不明或有爭執時，應通觀契約全體內容是否包含契約之要素，及得否依所訂之契約即可履行而無須另訂本約等情形決定之（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1567號、70年台上字第1474號判例、85年度台上字第239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預約與本約之分，兩者異其性質及效力，預約權利人僅得請求對方履行訂立本約之義務，不得逕依預定之本約內容請求履行，又買賣預約，非不得就標的物及價金之範圍先為擬定，作為將來訂立本約之張本，但不能因此即認買賣本約業已成立(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941判例可資參照)。
　⒉經查：系爭意向書已載明：「本公司協東投資有限公司有意願購買普營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之中部股東股份(不含南部普營公司)股東蕭政寬…等7人，股權共53.67，共計新台幣貳億元整購買，即日生效.
　　
		


		


		支票日期

		支票號碼

		支票金額



		蕭正寬

		26.33％

		112.09.08

		AQ0000000

		98,118,130



		林伯祿

		 8.67％

		112.09.08

		AQ0000000

		32,308,552



		張淞程

		 8.67％

		112.09.08

		AQ0000000

		32,308,552



		林錦紅

		 2.71％

		112.09.08

		AQ0000000

		10,098,752



		李璉

		 2.71％

		112.09.08

		AQ0000000

		10,098,752 



		張敏惠

		 2.29％

		112.09.08

		AQ0000000

		 8,533,631



		張志銘

		 2.29％

		112.09.08

		AQ0000000

		 8,533,631



		


		53.67％

		


		


		200,000,000







　　備註：⑴此購買股份只針對上列股東於中部普營之股份，未含該股東南部普營之股份結構，不會影響日後該股東於南部之任何權益.⑵若盈餘分紅仍類似以往，必須補足股東該繳稅金.⑶出售之股東五年內須遵守競業禁止條款之相關規定.」且其上載有被告張淞程、張志銘及訴外人張敏惠之簽名同意出售等語（見本院卷第35頁）；對照被告張淞程、張志銘於112年9月25日、同年月22日各自於所收之支票背面背書提示付款兌現等情(見本院卷第37、39頁)及附表一所示之被告公司於112年9月5日股東持股狀態，除可確認原告購買被告張淞程之股票股數、占比之股票股數、占比外，亦可知原告與被告張淞程、張濬騰、張詠甄、張志銘已就買賣標的及買賣價金達成合意。然參酌被告公司113年1月9日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所提之民事支付命令聲請狀之聲請理由揭櫫「債權人（即原告）前向債務人（即被告張淞程）提出購買普營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權購買意向書，要約內容為由債權人溢價收購債務人所持有之普營公司全部股份，債務人應於5年內遵守競業禁止等約定，債務人為示誠意委託伯恩公司代為開立支票先支付與債務人收執，債務人並已於112年9月18日持票至銀行辦理兌現並存入『000000000000』之帳戶，…。然雙方因為具體溝通及簽認書面契約以示確認，故為免徒生爭議，債權人於112年11月8日發函通知債務人於股份買賣契約上簽名及寄回予債權人，逾期未簽名及寄回者，視為兩造買賣契約自始不成立，並請債務人於函到7日內返還價金…」等語(見本院卷第109至111頁)，與亦有於系爭意向書上簽名之張敏惠於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211號確認股權存在等事件於113年9月24日行言詞辯論程序時：「(意向書有談妥所有買賣的條件嗎?)意向書有三個備註，我們有他們講說合約書要先簽，三個備註要履行，意向書第二條有說要補足二年的盈餘給我們，蕭正寬跟李文忠提出這個問題，協東公司要答應這個條件，因為當年度之盈餘還沒有分配。他們簽名時，他們出售而已。但這三個條件協東公司還沒有答應，我們就先簽意向書，因為之後還有買賣合約書要寫，第三項有五年的競業禁止條款，我們還沒有答應」、「(正式的合約、具體的內容要等到大家談妥了之後再簽正式的合約?)是。」等證述內容(見本院卷第524頁)若合符節。足認就系爭意向書之備註即當年度盈餘、競業禁止之限制等重要事項，仍須由雙方另簽訂買賣契約書即本約，是原告與被告等4人就意向書所列之股權僅成立買賣預約，原告至多僅能請求渠等與之訂立本約，不得請求渠等將名下被告公司之股分背書轉讓交付予其。
　⒊次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適用下列各款之規定：一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而所謂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或不利益於共同訴訟人，並非以法院審理之結果為斷，而係指「於行為當時就形式上觀之，有利或不利於共同訴訟人」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930號判例意旨參照），是共同訴訟人之中，倘有人自白、拋棄、認諾、和解等，均屬不利益於共同訴訟人之行為（民事訴訟法第56條立法理由參看）。查：原告主張被告等4人依系爭意向書已經同意出賣渠等所持有被告公司股份，並依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公司將前揭股份之移轉為股東名冊之變更，然本院裁判關於公司法第165條構成要件之原因事實及權利存否認定，於共同訴訟人彼此之間不能各異，換言之，須以被告等4人確實已經出售渠等股份為前提，被告公司雖自認與認諾，然因其「形式上不利益於其他共同訴訟人」，是依上開規定，被告公司上開自認與認諾，對於包括被告等4人之全體共同訴訟人，依法均不生效力，先予敘明。又被告等4人既無轉讓股份及交付被告公司股票予原告之義務，被告公司自無義務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
　㈡備位之訴部分：
　　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79條規定之不當得利，凡無法律上之原因，而一方受利益，致他方受損害，即可成立，至損益之內容是否相同，及受益人對於受損人有無侵權行為，可以不問（最高法院65年台再字第13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系爭意向書既屬預約性質，而兩造亦未訂立其他本約，則被告張淞程、張濬騰、張詠甄、張志銘僅於原告請求時負有訂立本約義務，尚未對原告負擔移轉股權之義務，業如前述，買賣契約既然不存在，就原告已給付予被告張淞程32,308,552元、被告張志銘8,533,631元之買賣價金即無保留之法律上原因，則原告基於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張淞程、張志銘應予返還，即有所據。至被告等4人雖抗辯系爭支票係伯恩公司給予被告張淞程、張志銘之母親李金秀多年來之股東紅利盈餘云云，然除與系爭意向書上載明交付系爭支票之原因不符外，亦未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難認其抗辯為有據。
　㈢末按不當得利受領人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或其後知之者，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利益，附加利息，一併償還，為民法第182條第2項前段所明定，此係課予惡意受領人附加利息返還不當得利之責任，此項附加之利息應自受領時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起算，與民法第233條規定法定遲延利息有所不同（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2473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意向書並非本約而為預約，被告張淞程、張志銘於兌現系爭支票時即已知渠等受領買賣價金為無法律上原因，故附加利息即應自兌現日翌日起算。而該附加利息之計算並無約定或有法可循，爰依民法第203條規定以年息5％為計。從而，原告就被告張淞程、張志銘領取之金額32,308,552元、8,533,631元，併請求被告張淞程、張志銘償還自其知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領系爭款項之翌日（即112年9月26日、同年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系爭意向書、民法第348條第2項、公司法第164條、被告公司章程第9條規定，請求被告張淞程、張濬騰、張詠甄、張志銘將名下被告公司之股分背書轉讓交付予其、及請求被告公司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備位依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張淞程、被告張志銘分別返還買賣價金32,308,552元、8,533,631元，及分別自112年9月26日、112年9月2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於法均核無不合，爰就原告勝訴部分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分別准許之。至原告之訴經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莊毓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丁文宏
附表一：普營公司112年9月5日股東持股狀態(見本院卷第485頁)
		股東名稱

		股票股數

		占比％(小數點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

		備註



		蕭正寬

		157,980

		26.33％

		




		林柏祿

		52,020

		8.67％

		




		張淞程

		43,100

		7.18％

		




		張濬騰

		4,450

		0.74％

		




		張詠甄

		4,450

		0.74％

		




		協東投資有限公司

		200,000

		33.3％

		




		張敏惠

		13,750

		2.29％

		




		張志銘

		13,750

		2.29％

		




		李文彬

		13,000

		2.17％

		




		李徐素雲

		10,600

		1.77％

		




		李尚諭

		4,450

		0.74％

		




		李海瑅

		4,450

		0.74％

		




		黃勝填

		13,000

		2.17％

		




		林錦紅

		16,250

		2.71％

		




		李駿

		16,250

		2.71％

		




		李璉

		16,250

		2.71％

		




		李濬睿

		16,250

		2.71％

		




		　　　　　　　　　 總計

		600,000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99號

原      告  協東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維    

訴訟代理人  沈泰基律師

            楊淳淯律師

被      告  張淞程  

            張濬騰  

            張詠甄  

            張志銘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素玲律師

被      告  普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瑞豐  

訴訟代理人  邱靖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股權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先位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被告張淞程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2,308,522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張志銘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533,631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張淞程負擔79％、張志銘負擔21％。

五、本判決第二、三項於原告各以新臺幣10,700,000元、2,845,000元為被告張淞程、張志銘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張淞程、張志銘如各以新臺幣32,308,522元、8,533,63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或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追加之訴與原訴之原因事實，有其社會事實上之共通性及關聯性，而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於追加之訴得加以利用，且無害於他造當事人程序權之保障，即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始屬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095號裁定參照）。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為：「㈠先位聲明：⒈確認原告對被告普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公司)有65,750股之股權存在。⒉被告張淞程應協同原告填具股份過戶書，將被告公司股東名簿內記載被告張淞程名下持有股份43,100股變更登記為原告持有，並將原告之公司名及公司地址記載於被告公司股東名簿。⒊被告張濬騰應協同原告填具股份過戶書，將被告公司股東名簿內記載被告張濬騰名下持有股份4,450股變更登記為原告持有，並將原告之公司名及公司地址記載於被告公司股東名簿。⒋被告張詠甄應協同原告填具股份過戶書，將被告公司股東名簿內記載被告張濬騰名下持有股份4,450股變更登記為原告持有，並將原告之公司名及公司地址記載於被告公司股東名簿。⒌被告張志銘應協同原告填具股份過戶書，將被告公司股東名簿內記載被告張濬騰名下持有股份13,750股變更登記為原告持有，並將原告之公司名及公司地址記載於被告公司股東名簿。⒍確認被告張淞程與被告公司間之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㈡備位聲明：⒈被告張淞程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2,308,552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張志銘應給付原告8,533,631元，及自112年9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113年4月30日以民事準備狀變更聲明如後述原告聲明所示。經核原告所為上開聲明變更，係屬同一次股權購買所生之債務不履行事實，是其追加及變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而經濟上復具有同一性，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關聯，原告請求所據事實同一，具有共同性，即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又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原告亦得因任一項勝訴而達訴訟之目的，符合民事訴訟之訴訟經濟目的，合於首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先位部分：被告公司於86年5月16日設立登記，股份總數600,000股，董事長原為郭瑞豐。嗣訴外人即被告公司時任負責人蕭正寬，以自己裝設心臟支架等為由，於112年3月間透過訴外人即其女兒蕭尹君向原告之負責人李維表達欲卸任負責人一職及出賣股份一事，經訴外人即原告前任負責人李文中居中協調後，被告張淞程（同時代理張濬騰、張詠甄）、張志銘（下稱被告等4人）均透過訴外人張敏惠表示同意共同出售渠等全部所持有之股份各52,000股、13,750股。原告遂擬具股權購買意向書一紙(下稱系爭意向書)，分別以買賣價金32,308,552元、8,533,631元為要約，並交付由訴外人伯恩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伯恩公司)所簽發（實際上該金額係由原告實際支出，並匯入伯恩公司支票帳戶以備付）票面金額32,308,552、8,533,631元之臺灣銀行博愛分行支票各1紙（票號：AD0000000、AD0000000，下合稱系爭支票）予被告張淞程、張志銘。該支票業經被告張淞程、張志銘收受後，分別於112年9月25日、112年9月22日由被告張淞程、張志銘各自於支票背面背書後提示付款並兌現。被告公司股份讓與，於原告發出要約及被告張淞程、張志銘於系爭意向書上簽名為承諾之意思表示即為合致，即生買賣契約之效力。然被告等4人嗣後遲未依被告公司章程第9條規定，協同原告填具股份過戶書，以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且經原告多次催告後，被告等4人均置之不理。被告張淞程更與訴外人林伯祿以112年12月5日臺中英才郵局001522號存證信函，自命為被告公司股東，要求被告公司董事會召開股東會。復於113年1月8日、2月2日以被告公司股東身份違法參與被告公司股東臨時會，並以議案一決議：改選董事及以議案二決議：解散被告公司（此二次股東臨時會之決議應屬不合法，業經另行起訴），嚴重影響原告之股東權。因被告等4人拒絕協同原告填具股份過戶書以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原告曾另向鈞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以請求返還買賣價金，然被告等4人業聲明異議，足見被告等4人亦承認股權買賣關係存在，被告等4人自有依約使原告取得標的股份權利之義務，爰依系爭意向書、民法第348條第2項、公司法第164條、被告公司章程第9條規定，請求被告等4人將系爭股票背書並交付原告，及協同原告填具股份過戶書，以交由原告向被告公司辦理過戶登載股票名簿，並依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公司將前揭股份之移轉為股東名冊之變更。

　㈡備位部分

　　若本院認定兩造間買賣關係不成立，則原告已依系爭意向書，交付由系爭支票予被告張淞程、張志銘。系爭支票業經被告張淞程、張志銘收受後，分別於112年9月25日、112年9月22日由被告張淞程、張志銘各自於支票背面背書後提示付款並兌現，則被告等4人自始惡意而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自應返還予原告，且應附加自受領時（即112年9月25日、112年9月22日）翌日起算之利息。又被告張淞程、張志銘將系爭支票提示付款兌現，亦屬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或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且應自損害發生時（即112年9月25日、112年9月22日）翌日起，加給利息，請求本院擇一為有利於其之判決等語。

　㈢並聲明：先位聲明：⒈被告張淞程應將其名下被告公司43,100股之股票背書並交付原告。⒉被告張濬騰應將其名下被告公司4,450股之股票背書並交付原告。⒊被告張詠甄應將其名下被告公司4,450股之股票背書並交付原告。⒋被告張志銘應將其名下被告公司13,750股之股票背書並交付原告。⒌被告等4人應協同原告填具如附件所示之股份過戶書，向被告公司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⒍被告公司應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將被告等4人名下如附表一所示之股份變更登記為原告所有。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⒈被告張淞程應給付原告32,308,552元，及自112年9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張志銘應給付原告8,533,631元，及自112年9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等4人則以：

　⒈先位聲明部分：

　　被告等4人確係被告公司之股東，而系爭意向書，僅係原告欲向蕭正寬、林伯祿、被告張淞程及被告張志銘等人購買股票之意向書而已，並未達成買賣之合意，對具體內容之條件(尤其涉及盈餘分派及補足稅金部分)並未談妥，未達成合意。準此，原告請求被告張淞程將其名下43,100股、被告張濬騰將其名下4,450股、被告張詠甄將其名下4,450股、被告張志銘將其名下13,750股份協同原告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均無理由。

　⒉備位聲明部分：

　⑴被告張淞程、張志銘為被告公司之股東，而訴外人即被告張淞程及張志銘之母張李金秀同為伯恩公司之股東，而伯恩公司曾經代理銷售壯生公司之醫療器材，每年營業淨利至少有上億元，多年來有甚多盈餘，故原告所稱伯恩公司所支付之支票款項，實係伯恩公司給付予張李金秀多年來之股東紅利盈餘，而因張李金秀年紀已大，由被告張志銘代為處理，否則怎不由原告直接支付或由原告匯款給付？故原告以返還買賣價金為由，請求被告張淞程、張志銘返還伯恩公司給付予股東之盈餘支票款項，顯無理由。

　⑵另被告張詠甄及被告張濬騰並無簽立系爭意向書，更無收受原告交付之支票，迄今並無收取原告或伯恩公司任何款項。原告僅以其與被告張淞程間之糾葛，即逕認被告張詠甄及張濬騰有不當得利，顯屬無據。是以原告請求被告張詠甄及張濬騰返還，顯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⒊並聲明：先位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備位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被告張淞程、被告張志銘願供擔保，請准免予假執行。　 

　㈡被告普營股份有限公司則以：

　　被告公司認諾並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故原告於被告公司之股東權利存在等語。

三、得心證理由

　㈠先位之訴：

　　系爭意向書之法律性質為預約，原告不得請求被告張淞程、張濬騰、張詠甄、張志銘將名下被告公司之股分背書轉讓交付予其、被告公司亦無義務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

　⒈按預約係約定將來訂立一定契約 (本約) 之契約。倘將來係依所訂之契約履行而無須另訂本約者，縱名為預約，仍非預約，究為「本約」抑係「預約」，應就當事人之意思定之，當事人之意思不明或有爭執時，應通觀契約全體內容是否包含契約之要素，及得否依所訂之契約即可履行而無須另訂本約等情形決定之（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1567號、70年台上字第1474號判例、85年度台上字第239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預約與本約之分，兩者異其性質及效力，預約權利人僅得請求對方履行訂立本約之義務，不得逕依預定之本約內容請求履行，又買賣預約，非不得就標的物及價金之範圍先為擬定，作為將來訂立本約之張本，但不能因此即認買賣本約業已成立(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941判例可資參照)。

　⒉經查：系爭意向書已載明：「本公司協東投資有限公司有意願購買普營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之中部股東股份(不含南部普營公司)股東蕭政寬…等7人，股權共53.67，共計新台幣貳億元整購買，即日生效.

　　

  支票日期 支票號碼 支票金額 蕭正寬 26.33％ 112.09.08 AQ0000000 98,118,130 林伯祿  8.67％ 112.09.08 AQ0000000 32,308,552 張淞程  8.67％ 112.09.08 AQ0000000 32,308,552 林錦紅  2.71％ 112.09.08 AQ0000000 10,098,752 李璉  2.71％ 112.09.08 AQ0000000 10,098,752  張敏惠  2.29％ 112.09.08 AQ0000000  8,533,631 張志銘  2.29％ 112.09.08 AQ0000000  8,533,631  53.67％   200,000,000 

　　備註：⑴此購買股份只針對上列股東於中部普營之股份，未含該股東南部普營之股份結構，不會影響日後該股東於南部之任何權益.⑵若盈餘分紅仍類似以往，必須補足股東該繳稅金.⑶出售之股東五年內須遵守競業禁止條款之相關規定.」且其上載有被告張淞程、張志銘及訴外人張敏惠之簽名同意出售等語（見本院卷第35頁）；對照被告張淞程、張志銘於112年9月25日、同年月22日各自於所收之支票背面背書提示付款兌現等情(見本院卷第37、39頁)及附表一所示之被告公司於112年9月5日股東持股狀態，除可確認原告購買被告張淞程之股票股數、占比之股票股數、占比外，亦可知原告與被告張淞程、張濬騰、張詠甄、張志銘已就買賣標的及買賣價金達成合意。然參酌被告公司113年1月9日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所提之民事支付命令聲請狀之聲請理由揭櫫「債權人（即原告）前向債務人（即被告張淞程）提出購買普營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權購買意向書，要約內容為由債權人溢價收購債務人所持有之普營公司全部股份，債務人應於5年內遵守競業禁止等約定，債務人為示誠意委託伯恩公司代為開立支票先支付與債務人收執，債務人並已於112年9月18日持票至銀行辦理兌現並存入『000000000000』之帳戶，…。然雙方因為具體溝通及簽認書面契約以示確認，故為免徒生爭議，債權人於112年11月8日發函通知債務人於股份買賣契約上簽名及寄回予債權人，逾期未簽名及寄回者，視為兩造買賣契約自始不成立，並請債務人於函到7日內返還價金…」等語(見本院卷第109至111頁)，與亦有於系爭意向書上簽名之張敏惠於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211號確認股權存在等事件於113年9月24日行言詞辯論程序時：「(意向書有談妥所有買賣的條件嗎?)意向書有三個備註，我們有他們講說合約書要先簽，三個備註要履行，意向書第二條有說要補足二年的盈餘給我們，蕭正寬跟李文忠提出這個問題，協東公司要答應這個條件，因為當年度之盈餘還沒有分配。他們簽名時，他們出售而已。但這三個條件協東公司還沒有答應，我們就先簽意向書，因為之後還有買賣合約書要寫，第三項有五年的競業禁止條款，我們還沒有答應」、「(正式的合約、具體的內容要等到大家談妥了之後再簽正式的合約?)是。」等證述內容(見本院卷第524頁)若合符節。足認就系爭意向書之備註即當年度盈餘、競業禁止之限制等重要事項，仍須由雙方另簽訂買賣契約書即本約，是原告與被告等4人就意向書所列之股權僅成立買賣預約，原告至多僅能請求渠等與之訂立本約，不得請求渠等將名下被告公司之股分背書轉讓交付予其。

　⒊次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適用下列各款之規定：一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而所謂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或不利益於共同訴訟人，並非以法院審理之結果為斷，而係指「於行為當時就形式上觀之，有利或不利於共同訴訟人」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930號判例意旨參照），是共同訴訟人之中，倘有人自白、拋棄、認諾、和解等，均屬不利益於共同訴訟人之行為（民事訴訟法第56條立法理由參看）。查：原告主張被告等4人依系爭意向書已經同意出賣渠等所持有被告公司股份，並依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公司將前揭股份之移轉為股東名冊之變更，然本院裁判關於公司法第165條構成要件之原因事實及權利存否認定，於共同訴訟人彼此之間不能各異，換言之，須以被告等4人確實已經出售渠等股份為前提，被告公司雖自認與認諾，然因其「形式上不利益於其他共同訴訟人」，是依上開規定，被告公司上開自認與認諾，對於包括被告等4人之全體共同訴訟人，依法均不生效力，先予敘明。又被告等4人既無轉讓股份及交付被告公司股票予原告之義務，被告公司自無義務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

　㈡備位之訴部分：

　　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79條規定之不當得利，凡無法律上之原因，而一方受利益，致他方受損害，即可成立，至損益之內容是否相同，及受益人對於受損人有無侵權行為，可以不問（最高法院65年台再字第13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系爭意向書既屬預約性質，而兩造亦未訂立其他本約，則被告張淞程、張濬騰、張詠甄、張志銘僅於原告請求時負有訂立本約義務，尚未對原告負擔移轉股權之義務，業如前述，買賣契約既然不存在，就原告已給付予被告張淞程32,308,552元、被告張志銘8,533,631元之買賣價金即無保留之法律上原因，則原告基於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張淞程、張志銘應予返還，即有所據。至被告等4人雖抗辯系爭支票係伯恩公司給予被告張淞程、張志銘之母親李金秀多年來之股東紅利盈餘云云，然除與系爭意向書上載明交付系爭支票之原因不符外，亦未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難認其抗辯為有據。

　㈢末按不當得利受領人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或其後知之者，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利益，附加利息，一併償還，為民法第182條第2項前段所明定，此係課予惡意受領人附加利息返還不當得利之責任，此項附加之利息應自受領時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起算，與民法第233條規定法定遲延利息有所不同（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2473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意向書並非本約而為預約，被告張淞程、張志銘於兌現系爭支票時即已知渠等受領買賣價金為無法律上原因，故附加利息即應自兌現日翌日起算。而該附加利息之計算並無約定或有法可循，爰依民法第203條規定以年息5％為計。從而，原告就被告張淞程、張志銘領取之金額32,308,552元、8,533,631元，併請求被告張淞程、張志銘償還自其知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領系爭款項之翌日（即112年9月26日、同年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系爭意向書、民法第348條第2項、公司法第164條、被告公司章程第9條規定，請求被告張淞程、張濬騰、張詠甄、張志銘將名下被告公司之股分背書轉讓交付予其、及請求被告公司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備位依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張淞程、被告張志銘分別返還買賣價金32,308,552元、8,533,631元，及分別自112年9月26日、112年9月2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於法均核無不合，爰就原告勝訴部分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分別准許之。至原告之訴經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莊毓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丁文宏

附表一：普營公司112年9月5日股東持股狀態(見本院卷第485頁)

股東名稱 股票股數 占比％(小數點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 備註 蕭正寬 157,980 26.33％  林柏祿 52,020 8.67％  張淞程 43,100 7.18％  張濬騰 4,450 0.74％  張詠甄 4,450 0.74％  協東投資有限公司 200,000 33.3％  張敏惠 13,750 2.29％  張志銘 13,750 2.29％  李文彬 13,000 2.17％  李徐素雲 10,600 1.77％  李尚諭 4,450 0.74％  李海瑅 4,450 0.74％  黃勝填 13,000 2.17％  林錦紅 16,250 2.71％  李駿 16,250 2.71％  李璉 16,250 2.71％  李濬睿 16,250 2.71％  　　　　　　　　　 總計 600,000   





